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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梅静 侯维白

大 雪 时 节 ， 寒 潮 如 约 而
至，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检察
官再次来到曾遭受家暴的智障
妇女金某家中回访。简朴的农
家小屋里，衣着整洁的金某坐
在板凳上，脸上挂着笑。“现
在每个月能领到给困难残疾人
的补助，镇村干部对我们也很
照顾……”金某的母亲向检察
官介绍起这个家庭的近况。

此前，在一次与县妇联的
联合调研中，金某的遭遇引起
了 宝 应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的 关
注。发现智障妇女被家暴，医院
未履行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
行政机关监管也不到位……对
此，该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重
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督促行政机关积
极履职，推动反家庭暴力法规
定的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并联

动相关单位探索建立涉家暴妇
女权益保护“大联盟”。

一条线索引发的思考

2021 年 11 月 3 日，宝应县
检察院联合该县妇联共同开展

“消除对妇女家暴 维护妇女权
益”专项行动。该院公益诉讼部
门检察官与县妇联有关负责同
志先后走访县法院、公安局、司
法局、民政局等 12 个部门，查
阅 全 县 近 三 年 涉 妇 女 家 暴 案

（事）件资料 1000 余份。
就是在此次调研中，金某的

情况引起了检察官的关注。2020
年6月24日，金某的亲属向县妇
联反映称，金某被丈夫殴打致
伤。医疗机构就诊证明显示：金
某全身多处瘀斑、肿胀，诊断病
情为“多发性击打伤”。

“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次因
高烧不退，智力受到了影响。结
婚后，女婿经常打我女儿，2020
年那次情况最严重，去了医院

住院治疗，结果男方家不仅不
肯道歉，连医疗费都不肯出。我
们不得已去了妇联……”2021
年初，金某已和丈夫离婚并和
父母居住，面对前来调查的检
察官，金某母亲诉说着女儿的
不幸。检察官经走访金某就诊
的医院并调取就诊记录，发现
金某母亲的讲述属实，但是，公
安机关的报警记录中却没有任
何记载。

2016 年 3 月起施行的反家
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
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但是，在诊治这位遭受
丈夫暴力殴打的残障妇女时，
医生及医院并未报警。

而这只是个例吗？

公益诉讼检察应时而为

在其后的调查中，检察官
发现，对于发现疑似遭受家庭
暴力的就诊情况，全县约 87%
的医疗机构未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尤其是乡镇医疗机构医护
人员，普遍不知道相关的法律
规定，接诊过程中遇到此类情
况也没有报警意识。对此，医疗
卫生机构主管部门未能发挥有
效监管作用，侵犯了被家暴妇
女的合法权益。

2021 年 12 月，《江苏省反
家庭暴力条例》 出台。该 《条
例》 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单
位 不 履 行 反 家 庭 暴 力 工 作 职
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
起公益诉讼。

由此，宝应县检察院于今
年 3 月 1 日向该县卫健委发出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
涉案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作出
相应处理，组织开展专题教育
培训和考核检查；建立健全全
县医疗机构对被家暴妇女接诊
处置的强制报告工作制度；加
强 与 相 关 责 任 单 位 的 协 作 配
合，完善联动保护工作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卫
健委高度重视，立即开展强制
报告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督查，
对强制报告执行不力情况予以
通报并约谈相关人员；开展类

案研判，于 3 月 18 日出台《医疗
机构实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和
妇女遭受家暴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工作流程》，并对全县医护人
员进行专题培训；召开落实强
制报告制度圆桌会议，协同妇
联、公安、民政等部门，搭建线
索移送、信息共享、进度通报、
结果汇总的工作平台，覆盖全
县 19 家公立医疗机构、13 家民
营医疗机构及责任单位。

从破解个案到实现类案治理

“每年受理来信来访近百
件，反映遭受家暴侵害的就占近
三分之一。被家暴的妇女在维
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妇联，但是
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只能建
议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由
于缺乏协作机制，我们也很难
跟踪后续处置情况……”县妇
联权益部副部长李心晨指出。

“2020 年以来，县法院受理
的涉家暴离婚案件中，仅有不
到 2%的妇女主动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县法院立案庭庭长
于健表示。

“我们民政部门也从未接
到过被家暴妇女主动申请庇护
的请求，临时庇护场所长期处
于闲置状态。”县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主任赵学玲说。

针对各职能部门在保护妇
女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宝应
县检察院认为，需要建立职能
衔接更加紧密、信息共享更加

顺畅、支持配合更加高效的妇
女权益保护“大联盟”。

今年 2 月 27 日，在县委政
法委的大力支持下，宝应县检
察 院 联 合 县 监 委 、法 院 、公 安
局、司法局、民政局、卫健委、妇
联等部门出台《关于在消除对
妇女家暴 维护妇女权益中加
强协作的实施意见》，推动各
有关部门形成线索预警、应急
处置、及时干预、综合调解、跟
踪 回 访 等 多 元 一 体 化 治 理 机
制。3 月 4 日，该机制被最高检
转发推广。

金某成为这一机制的首位
受 益 者 。 继 拿 到 3000 元 司 法
救助金之后，她又在宝应县检
察院的帮助下，得到了民政部
门 发 放 的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针对残疾妇女因政策信息
渠道闭塞导致不能及时享受国
家、地方救助的问题，县有关
部门也启动专项排查并及时整
改到位。

日前，宝应县检察院在线
索移送共享中发现，一名妇女
被多次家暴，但公安干警出警
后仅口头调解，遂通过制发建
议函的方式，督促公安机关对
其丈夫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既找到
破解个案的钥匙，又推动对家
庭暴力问题的类案治理，努力
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一个家庭
的隐蔽角落。”该院副检察长邱
甜说。

发现问题不报告，医疗机构成为放纵家暴的风险点
江苏宝应：推动构建涉家暴妇女权益保护“大联盟”

●检察公益诉讼保障妇女权益系列报道

让妇女远离家暴侵害，是
一个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各方
协同努力。公益诉讼检察具

有推动协同共治、破解治理难
题的制度优势。宝应县检察
院与县妇联共同开展“消除对
妇女家暴 维护妇女权益”公
益诉讼专项行动，并以个案办
理为切入点，迈出了具有示范
意义的关键一步。他们推动
出台的协作意见细化了各成
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初步建立
起消除对妇女家暴的社会支
持体系，有助于推动源头治
理，这种打造妇女权益保障

“大联盟”的做法值得推广。

专家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扬州国凤刺绣

研究所技术总监、扬州工艺美术大师
莫元花

本报讯（记者简洁 通讯员
吴之君）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
态环境安全的底线，5 名被告人
使用禁用工具和禁用方法在特
定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非
法狩猎，其危险性更高、破坏
力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12
月 10 日，一起由北京市密云区
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的非法狩猎案在法院开庭
审理，密云区检察院检察长熊
正出庭履职。

该案获法院当庭判决，密

云区检察院的全部诉讼请求均
得到法院支持，刘某甲等 5 人
被 以 非 法 狩 猎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拘役等刑罚，同时被要求
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
赔偿金，并在市级以上媒体公
开 赔 礼 道 歉 。 5 人 当 庭 认 罪 悔
罪，并表示自愿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

据了解，该案中，被告人
刘某甲等 4 人曾多次相约实施
非法狩猎行为。今年 4 月，刘
某甲等 4 人又伙同刘某乙驾车

至密云区特定区域生态保护红
线 范 围 内 的 树 林 ， 使 用 弹 弓 、
弹 弓 枪 、 复 合 弓 等 禁 用 工 具 ，
采 用 夜 间 照 明 行 猎 等 禁 用 方
法，捕获多只野生动物，后在
返程途中被民警当场查获。经
查证，5 人所捕野生动物均为国
家 保 护 的 有 重 要 生 态 、 科 学 、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

10 月 3 日，该案被移送至密
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该案办
理过程中，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和
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多次召开

会议，对案情充分研讨，同时积
极引导公安机关根据行车记录
仪对刘某甲等人的非法狩猎点
位进行补充侦查，并调取特定区
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与涉案点
位进行比对校核，对实际造成的
损害程度和严重后果进行深入
调查。此外，该院还多次与相关
单位深入研究惩罚性赔偿的适
用条件、损害程度等问题，统一
认识和理解。

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11 月 18 日，密云区检察院

决定依法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刘某甲等 5
人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惩罚
性赔偿金，并在市级以上媒体
公开赔礼道歉。法院审理后作
出上述判决。

记者了解到，该案系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和北
京 市 委 《实 施 意 见》 出 台 后 ，
北京市首例对破坏生态环境资
源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的公益
诉讼案件。

五人非法猎捕野生动物
北京宣判首例对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的公益诉讼案件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魏自民） 12 月 12 日，由河南省台
前县检察院提起的督促保护李玉安故居行政公益诉讼案，法院经审理
后当庭宣判，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1924 年，李玉安同志出生于台前县吴坝镇吴坝村一个极其贫苦的
农民家庭，1997 年逝世于黑龙江省巴彦县。16 岁那年，为了生计，李玉
安和乡亲们一起结伴到东北当苦工。1946 年，李玉安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四平战役、辽西会战、平津战役、
渡江战役等，并屡立战功。1950 年 10 月，李玉安听从祖国召唤加入中
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
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的“活烈士”即是李玉安。台前县的李玉安故居
是一座普通的民宅小院，原为土坯房，有正房 3 间、配房 1 间，外有围
墙。2008 年 11 月 11 日，台前县政府将李玉安故居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2021 年 7 月，台前县检察院发现李玉安故居年久失修，已经坍塌，
只剩残垣断壁，文物整体损毁严重。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有关规定，该院
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其后，该院发现李玉安故居仍
未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损状态。该院
依法层报河南省检察院批复后，于今年 10 月 27 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

12 月 12 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台前县检察院副检
察长陈令保、该院公益诉讼检察科科长杨金印出庭履职。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庭审，法院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当庭宣判属
地镇政府继续履行对李玉安故居的文物保护职责。镇政府当庭表
示，将按照判决继续履行保护李玉安故居的职责。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助力红色文物保护的具
体体现。下一步，希望检察机关继续运用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为红色资
源保护提供坚实司法保障。”庭审结束后，旁听庭审的濮阳市人大代表
张素华说。

英雄故居只剩残垣断壁
河南台前：公益诉讼为红色资源保护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为了推销茶叶，拓展公司业务，兄弟二人在网上购买了 7 万余条
公民个人信息。日前，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刘某兄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7000 元；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刘某兄弟在厦门市同安区开了一家茶叶公司。2020 年 5 月，公司
发展进入瓶颈期，刘某兄弟急于拓展公司业务，就想着从网络上求购
公民个人信息，挖掘更多潜在客户资源。

一开始，刘某兄弟通过 QQ 群先购买了一批网购平台用户的个人
信息（包含姓名、电话号码、收货地址、购买时间、购买物品等内容）进
行测试。测试后，二人发现，购买的信息真实可靠。随后，二人开始通
过社交软件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并根据信息打电话发展客户、推
销茶叶，由此一来，推销的成功率大大提升，公司的业务也不断攀升。
直到 2021 年 4 月案发，刘某兄弟累计向他人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共
计 7万余条。

随后，刘某兄弟被警方抓获。侦查终结后，该案被侦查机关移送至
同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
过审查，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对刘某兄弟依法提起公诉。

柯瑾/文 姚雯/漫画

为拓展业务购买个人信息 亲兄弟一同获刑
今年 2 月 18 日，宝应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该院组织起

草的《关于在消除对妇女家暴 维护妇女权益中加强协作的实施意
见》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听证评议。

庭审现场

2021 年 11 月 9 日，宝应县检察院和该县妇联就“消除对妇女暴
力 维护妇女权益”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


